附件3
宣传阵地建设项目综合评分细则
	序号
	评分因素
	评分标准（得分X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）

	1
	磋商报价（50分）
	满足磋商公告要求且最终报价最低的供应商，得分为满分50分。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得分，每高于最低报价1000元，扣1分，不足1000元的按插入法计算，扣完为止。

	2
	施工方案（35分）
	优 (30<X≤35分)：针对本项目制定的施工组织方案详尽、科学；技术路线成熟可靠；进度计划与保障措施严谨；质量、安全控制体系完善；风险预估全面且应对策略有效。
良 (25<X≤30分)：施工方案可行，计划较清晰，有基本的质量、安全及进度保障措施。
中 (20<X≤25分)：施工方案和计划基本可行，但细节考虑不周，保障措施一般。
差 (X≤20分)：方案混乱、缺乏可行性，或无针对性方案。

	3
	工 期（5分）
	工期承诺超出磋商公告要求，得0分。响应磋商公告最低工期要求，得2分。响应磋商公告工期要求且每承诺比规定工期提前1天加1分，本项最高 5分。

	4
	业 绩（5分）
	仅满足磋商公告最低项目业绩要求，得2分。响应磋商公告项目业绩要求且每增加提供1项类似项目成功案例（须提供合同或中标通知书关键页复印件）加1分，本项最高 5分。

	5
	售后服务（5）
	[bookmark: _GoBack]优 (4<X≤5分)：针对本项目提供详尽、具体的售后服务承诺，响应时间快（如3小时内响应），质保期长于标准要求，提供完善的长期运维与内容更新支持方案。
良 (3<X≤4分)：售后服务内容较全面，响应时间（如8小时内）可接受，有明确的质保期。
中 (2<X≤3分)：仅有基础的售后承诺，缺乏具体细节。
差 (X≤2分)：未提供售后服务方案。



评审办法：本次评审采用综合评分法。磋商小组将对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最终响应文件，按照上表标准进行打分。按总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成交供应商候选人。若总得分相同，则按以下顺序确定成交供应商候选人：1.磋商报价低的优先；2.磋商报价相同的，承诺工期短的优先；3.工期仍相同的，施工方案得分高的优先。

